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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 

（一）依據教育部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」辦理。 

（二）依據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重修及補修學分相關規定辦理。 

（三）依據本校課程計畫及學生學習評量相關規定訂定之。 

二、目的 

重補修課程係針對學習不佳、學習困難或學習產生問題之學生，提供再次學習之機會，

以協助學生補足未取得之學分並完成學業。 

三、開課時間 

（一）本校重補修課程以暑假期間或平時上課期間辦理為原則。 

（二）為使三年級學生順利畢業，得於三年級停課後辦理重補修。 

四、實施方式 

本校重補修課程得採下列方式辦理： 

（一）專班重修 

（二）自學輔導 

五、開班原則 

（一）單一科目申請重補修人數達十五人以上者，得開設專班重修。 

（二）單一科目申請重補修人數未達十五人者，得採自學輔導方式辦理。 

六、授課節數及收費標準 

重補修方式 專班重修 自學輔導 

每學分授課節數 6 節 3 節 

每學分收費 240 元 240 元 

七、學生申請重補修流程 

（一）學生填寫重補修申請單，填註欲重補修之科目及學分數。 

（二）由註冊組核算應繳費用。 

（三）學生至出納組繳交費用。 

（四）學生完成繳費後，向教學組登記。 

（五）教學組依申請重補修人數，決定開設專班重修或自學輔導班。 

八、專班重修作業流程 

（一）教學組編排上課時間。 

（二）教學組指派任課教師授課。 



（三）學生完成課程後，將重補修單繳回教學組。 

（四）教學組彙整修課學生名單及科目後送交註冊組登錄成績。 

九、自學輔導作業流程 

（一）教學組依學生申請表件，通知各科主任或召集人。 

（二）各科主任或召集人指派任課教師。 

（三）通知學生自行與任課教師確認上課時間及地點。 

（四）學生進行個別自學輔導學習。 

（五）任課教師完成輔導並評量學生成績後，將重補修紀錄送交教學組。 

（六）學生將重補修單繳回教學組。 

（七）教學組彙整學生及科目資料後送交註冊組登錄成績。 

十、申請期限： 

申請重補修者，須於教務處公告時間完成申請及繳費。 

十一、成績評量 

（一）學生完成重補修課程後，由任課教師進行評量。 

（二）評量方式得採筆試、作業、報告、實作或其他適當方式。 

（三）成績及格者，採記 60 分為該科學分。 

十二、附則 

（一）本要點未盡事宜，依教育部相關法規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（二）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